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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三英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

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 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指引第2号——独立董事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独

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天津三英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

事，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： 

一、《关于天津三英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》的独立意

见 

经审阅上述议案，我们认为：公司本次《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》符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

件的规定。 

二、《关于公司、须颖、刘颖与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》

的独立意见 

经审阅上述议案，我们认为：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中签订的股份认购相关合同

对合同主体、认购数量、认购价格、认购方式、支付方式、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、

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等做出了明确约定，合同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、法规的

强制性规定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，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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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，股份认购合同合法有效。 

三、《关于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与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东协议》

的独立意见 

经审阅上述议案，我们认为：本次签订的协议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、法规的

强制性规定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，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 

四、《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开户银行、主办券商签订募集资金三

方监管协议》的独立意见 

经审阅上述议案，我们认为：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拟与开户银行、主办券商签

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文件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

业务指南》中协议范本的基本要求，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

发行规则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五、《关于公司在册股东无本次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》的独立意见 

经审阅上述议案，我们认为：关于本次定向发行，公司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

安排，符合法律、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公司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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